
兒少福利機構安置費用核銷注意事項
1、 請確實依「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113年度兒童及少年安置契約書」辦理。

2、 安置費用請領清冊請分別製作及用印，並確實填寫，領據只須附上一張填寫總金

額即可，另請附上經費支出明細表、個案紀錄（由本局轉交主責社工）及最新收

容概況表。

3、 個案如於113.3.15當天結束安置，則3月份安置費僅得申請15天的費用，結束

安置當天可申請安置費，

4、 領（收）據請出具負責人、會計、出納印章請領。

5、 兒童及少年返家如於7日內，仍得補助該7日安置費用，若逾7日之部分，將不

予補助（例如：王小明返家10日，得補助7日費用，3日不予補助）。

6、 本府經費核撥以電匯為主，請於公文上或領據上註明匯入之銀行分行全銜、戶名

及帳號，因電匯需扣手續費30元，將於請領費用中扣除（該筆係台灣銀行電匯

手續費）。

7、 相關核銷表單請至社會局網站（http://www.tycg.gov.tw/social/）→檔案下載

→民眾常用下載專區→下載兒少福利機構核銷表單1及2。
        

單位名稱：

接受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安置個案經費支出明細表

申請年度及月份：  113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

支出日期

摘   要
原始憑

證編號

經費支出（新台幣）

年 月
千

萬

百

萬

十

萬
萬 千 百 十 元

範例

113 1月 第一類兒少安置費 $ 3 0 0 0 0

113 1月 第二類兒少安置費 $ 3 2 0 0 0

113 1月 第三類兒少安置費 $ 3 5 2 0 0



合計 $ 9 7 2 0 0
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會計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出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：

領             據

茲收到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(     單 位 名 稱     )安 置
(寄 養) ○ ○ ○等 ○ 人 ○ 年 ○ 月 之（ 請領項目 ）費用，
共計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，確實無誤。

        具領單位：
        理 事 長：
        總 幹 事：
        會    計：
        出    納：
        會    址：
        電    話：
        統一編號：
        入帳銀行：      銀行      分行（須含代碼）



        帳戶名稱：
        銀行帳號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(         單位名稱        )
經費支出原始憑證粘貼用紙

所屬年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黏貼單據　 　　　

張

憑證編號 預   算   科   目

金                     額

用   途    說    明千

萬

百

萬

十

萬

萬 千 百 十 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手人

製表人或

經手人

出納

會計

總幹事

理事長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憑

證

粘

貼

線




